社團法人中華小百合關懷協會助學金實施辦法
（社團法人中華小百合關懷協會網址:  http://lilycaring.overurl.com.tw）

一、設立目的：
    為鼓勵青年學子努力向學，幫助品學兼優及清寒學生敦品勵學，並減輕部份學業負擔、使其
    得以順利完成學業，進而促進人才培育，特設立社團法人中華小百合關懷協會助學金。
二、獎勵對象:

    凡就讀新北市公立高中(高中部)、高職之在學日間部學生，具正式學籍，且未享公費者。
三、申請標準：
   （一）學期成績（上學期）80分以上，德行成績80分以上（無操行分數者以老師評語為主）。
   （二）領有縣市政府或鄉鎮區公所低收入戶證明。
   （三）已申請獲得其他獎學金者, 希望將機會不重複的讓予未獲得任何獎學金的同學
四、獎助名額與金額：

    凡經審查合格之申請者由本會頒發助學金，每名每學期新台幣五千元整。
    助學金名額本協會得視財力酌定之。
五、申請時應檢具之證明文件：

    填具本會印製之申請書乙份，連同下列文件由申請人逕行寄至本會申請。

   （一）學校成績單正本乙份（須列明前半學年各有關學科成績單，若用影印本須蓋教務處印章）

   （二）學生證正反面影印本乙份（或在學證明書）

   （三）縣市政府或鄉鎮區公所低收入戶證明或影印本乙份
六、申請時間：（以郵戳為憑），不另行發文通知。

    第一學期訂於開學日至十月十日止

    第二學期訂於開學日至三月十日止

七、送件方式：
    掛號郵寄220 台北縣板橋市南門街24號3樓  社團法人中華小百合關懷協會。
    信封外並註明申請助學金
 八、頒發日期與地點: 
    1.經審查錄取，將以專函通知得獎人，並於10月31日前和3月31日之前在網站公佈名單。
得獎人於公佈一週內未收到通知書，請盡速與本協會聯絡（02-29687605轉蔡小姐）
    2.第一學期訂於11月1日至11月15日，第二學期訂於4月1日至4月15日領取，

      得獎人請於規定期間內親自至本協會領取，逾期視同放棄。

九、附則：

  （一）本辦法須經本會理、監事同意後實施，修改時亦同。

  （二）申請人數若超過，以成績擇優處理，如有增添再會商修改。

  （三）申請學生所繳各項文件恕不退還。

  （四）申請文件缺蓋有關印信或印信不合者不予受理。

